
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住房保障阶段性政策调整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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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玉林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促进经济稳增长工作。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全区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坚决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 经济稳增长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桂建发〔2020〕2 号)精神，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我市疫情防控期间住房保障阶段性政策调整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先给予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住房保障
（一）已获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轮候家庭，其主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有从事医护、环卫、公交、物业、社区工作并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经市卫生健康、市市政和园林、市交通、区政府等相应主管部门确认，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参加公共租赁住房选房活动的， 由住房保障部门列入优先实物配租或配售保障范围。
（二）2020年1月起至疫情防控解除期间，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保障家庭或承租直管公房家庭，其主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有从事医护、环卫、公交、物业、社区工作并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经市卫生健康、市市政和园林、市交通、城区（开发区）政府等相应主管部门确认，2020年12月31日前申请的，由公共租赁住房或直管公房运营管理单位给予免交3个月租金。
（三）2020年1月起至疫情防控解除期间，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的保障家庭，其主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有从事医护、环卫、公交、物业、社区工作并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经市卫生健康、市市政和园林、市交通、城区（开发区）政府等相应主管部门确认，2020年12月31日前申请的，由市住房保障部门按其现行享受的补贴标准一次性增发3个月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二、妥善处理住房保障逾期问题
（四）2020年1月起至疫情防控解除后两个月，受疫情影响，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或直管公房租金的家庭，不作逾期处理，免收违约金，不计入个人信用记录。
（五）2020 年 1 月起至疫情解除防控后两个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效期到期的家庭，因疫情防控需要，不能及时重

新申请办理保障资格的，其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效期延长至疫情解除后六个月。
三、坚持保障到位
（六）继续加强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工作，对符合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或租金核减的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由住房保障部门开设绿色通道，加快审核，及时足额发放租赁补贴和核减租金。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政府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以及住房保障轮候家庭、保障家庭。各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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